2009北臺灣媽祖文化節-創意精緻陣頭大賽比賽簡章
一、活動目標：

為推廣臺灣民俗文化中之精緻宗教藝術，舉辦「創意精緻陣
頭大賽」，藉由競賽形式推廣精緻宗教藝術，並以實質獎勵的方式鼓勵獲獎隊伍精益求精，成為臺灣廟會民俗活動之創意及精緻化種子。

二、辦理單位：

主    辦：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策劃執行：商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三、參賽資格：
對傳統民俗有興趣之全國各大專院校系所社團、民間立案民俗藝
術社團及以個人名義報名組隊報名參加，每隊至少每隊人數至少
8人（含表演人員及工作人員），性別不拘，惟每單位或個人名

義報名以一件為限。
四、比賽時間地點：

時間：98年9月16日（星期三）10:30起，詳細進場排序次序及活動時間由策劃執行單位於9月14日以書面及電話通知
地點：臺北市中山堂廣場（臺北市延平南路98號），另若遇雨天則地點另行通知

五、競賽主題：歡迎各類兼顧傳統民俗陣頭精神、並發揮自己的創意的喜慶廟會陣頭形式表演團體踴躍報名參加，表演型式必須得以在臺灣廟會活動或踩街遊行場域情境中執行者。
1、創新表演形式：在兼顧傳統民俗陣頭精神，並以創新表演形式為原有陣頭表演展現新風貌，成為創意精緻陣頭的文化種子

      2、創意服裝道具：透過精緻之服裝或道具為表演加分，全面提升陣頭表演的視覺感受

3、融合跨界音樂：各種音樂類型、演出型態皆不設限，挑戰音樂與陣頭結合全新境界

4、每組表演時間不得超過20分鐘為基準，若報名參賽隊伍超過12隊時，將由主辦單位彈性調整表演比賽型式（由「1次1隊」表演型式改為「1次2隊」同時表演），並於比賽5天前通知各參賽隊伍

六、報名程序：
（1） 收件日期：98年8月8日至9月8日收件（截止日期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2） 報名簡章索取：可透過電話索取（02-23087111#6635 葉小姐）或自行於網路下載。
（3） 受理方式如下： 

1、通訊報名：書面報名書表請以函寄方式，郵寄至「108 臺北市艋舺大道303號5F   商訊文化-創意精緻陣頭大賽工作小組葉小姐收」辦理。

2、電子報名：將報名表電子檔寄至活動報名專用信箱，E-mail：service.event@ctu.com.tw。並請以電話確認。
（4） 參賽團隊務必瞭解參與方式，填寫報名表及聲明書後完成報名手續，方具備參賽資格。為控制比賽時間以及賽事品質，策劃執行單位對報名參加總隊數有初步篩選決定是否同意報名的權利，報名隊伍不得異議。
七、評分標準

（一）表演創新度 30％
（二）表演藝術性 30％

（三）表演團隊感 20％
（四）表演秩序、時間掌控及其他 20%

八、獎勵方式：預計錄取六名

金獎：1組，獲獎金新臺幣拾萬元及獎座乙座。

銀獎：1組，獲獎金新臺幣伍萬元及獎座乙座。

銅獎：1組，獲獎金新臺幣參萬元及獎座乙座。

佳作：3組，各獲獎金新臺幣壹萬元及獎狀乙張。
九、注意事項：

（一）比賽相關資料及報名表件，請至臺北市政府民政局網頁http://www.ca.taipei.gov.tw 下載。

（二）陣頭表演型式須兼顧安全及不得違背善良社會風俗為原則，並嚴禁攜帶或使用金屬類法寶（鋒利器物），否則取消比賽資格。
（三）參賽團隊須自備音樂現場演奏或準備音樂CD由策劃執行單位現場協助播放，惟擷取音樂資料取得不得違反相關法令，如有違反應自負法律責任。
（四）參賽者應尊重評審委員的專業評議，對評審結果不得有異議；獎項由評審會議視參賽者作品水準議定，必要時得以「從缺」或「調整名額」辦理，名額以不超越原獎金總額為限。

（五）若發現參賽者有違反本比賽簡章所列之規定者，參賽者須自行負責且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賽資格。若為得獎者，則追回獎金及獎狀並公告之。如參賽者造成第三者或主辦單位權益損失，由參賽者負責賠償。
（六）參賽人員於比賽主辦單位指定時間向主辦單位報到，逾時以棄權論，報到集結後，依主辦單位安排次序進行定點表演。比賽當日各參賽隊伍需自理交通、食宿相關費用，主辦單位不另行支付車馬等費用，比賽現場主辦單位將規劃停車位供參賽隊伍免費停放。
（七）獲獎之6個團體須配合提供得獎作品之詳細資料，作為公開報導及宣傳之用。並配合系列活動表演之安排，需配合主辦單位2009北臺灣媽祖文化節暫定於98年9月20日(日)14-16時會香迎駕大典（中山堂廣場）及18:30-21:00藝文采風劇場（228和平公園舞臺）活動進行演出，策劃執行單位將依規定核實補貼表演團體交通費及提供當天之中、晚餐。
（八）主辦單位得視需要，斟酌延長報名、收退件等各項日期。

（九）凡參加本比賽活動，視同承認本比賽簡章所列之各項規定。
（十）凡已報名參加之活動影像使用權，歸臺北市政府民政局所有，該局得依著作權法行使重製、發行、公開發表及相關之權利，不另致酬勞。
（十一）得獎者獎金超過新臺幣13,333元整，須先行代扣10%稅金。
十、相關聯絡電話：策劃執行-商訊文化事業公司 (02)23087111#6635 葉小姐

十一、若上有未周詳之事宜，得由主辦理單位另案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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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者可自行影印
聲明書
　　茲聲明本單位/人參加「2009北臺灣媽祖文化節-創意精緻陣頭大賽」，願約束本單位所有參加隊員遵守國家法令及主辦單位訂定之比賽規則及辦法，不蓄意滋事。

參賽團體：

負責代表人：                   請簽名及蓋章

身份證字號：

住址：

電話：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  月  日
